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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闹如此胡闹，小心坐牢
文：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陈炜  供图：受访者

闹婚，本是中国传统婚姻习俗 , 盼望用宾客的
嬉戏说笑声驱走新房里的邪祟 , 保护新人。可是，

有些人却将闹婚变成了闹事，最终闹得大
家都闹心。

这不，邵阳市新宁县一新婚男子罗帆
就遇到了糟心事——不但婚礼被闹婚的亲
戚搅局，眼睛还差点失明。

律师提醒，恶搞新人、肆意扮丑、“袭
胸”伴娘等闹婚行为均属违法，将承担民

事责任，甚至刑事责任。

迎亲时被闹婚，眼睛差点失明

看电视、玩手机、用电脑……最近，但凡需要用眼，27岁的罗帆

都格外注意。

8月18日，罗帆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一时难以痊愈的眼疾，

与三个多月前他结婚时的变故有关，“原本是个好日子，结果被亲戚搅

黄了”。

罗帆和妻子张妮都是邵阳市新宁县人。5 月 15 日，两人举办婚礼。

原本罗帆打算上午 11 时 18 分接张妮出门，但婚宴是 12 时 22 分开始。

赶到酒店后还有喝“改口茶”、换装等环节，时间很紧，这让罗帆有

些焦虑。

为了让婚礼顺利进行，张妮的伴娘们取消了为罗帆量身设定的重重

“关卡”。不想，新娘的亲戚却跑出来“凑热闹”。

罗帆回忆，张妮的家在当地一小区 5 楼。按照习俗，他给妻子穿上

婚鞋后要背她下楼，其间妻子的双脚不能着地，直至两人坐进婚车。

好不容易背着新娘到了一楼，张妮的表哥刘铭突然挡住了门，“要

我给他 9 个红包”。

为了不耽误时间，罗帆当即抓出一把红包递给了对方。不料，他还

没走到婚车前，刘铭又把车门堵住了。“他说有些红包里只装了10 元钱，

诚意不够，要我再给他 600 元钱才肯让开。”因为钱没带够，罗帆承诺“改

天一定补上”，便执意背妻子上车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完全出乎罗帆的意料。

“他一手将妻子从我背上扯下来，气冲冲地说我‘给这点钱是打发

叫花子’，还说我‘连几百元钱都拿不出，结什么婚？’”按照罗帆的说法，

刘铭大骂了几句后，便将手中的泡沫喷射罐对准了他和妻子。“我的左

眼被喷到了。”起初，没感到不适的罗帆并未在意。

可次日一早，罗帆就发现眼睛发红、流泪，不时刺痛。经新宁县人

民医院诊断，结果为“眼角膜碱烧伤”。

“医生说，如果治疗再晚几天，可能会造成视力永久性下降甚至失

明。”罗帆说。

闹婚后又“撒盐”，表哥赔偿 6000 元

即便是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遭遇伤害，罗帆也没想找刘铭“算账”。

但家人微信群里传开的一段视频，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。

原来，刘铭婚闹的场景被围观的亲戚用手机拍了下来，刘铭拿到

视频后，又在多个家人微信群里转发。在罗帆看来，这无疑“是在伤口

上撒盐”。

在妻子的劝解下，罗帆本想算了，但就在张妮多次拨打刘铭电话却

屡被拒接后，他开始觉得：“住院时不仅没来看望，出事后还不道歉，

这样的亲戚不值得被原谅。”之后，罗帆于今年 5月29日来到新宁县

司法局金石镇司法所寻求法律帮助。

8月18日，新宁县司法局金石镇司法所所长文德勇告诉今日女报

/ 凤网记者，经调查发现，刘铭以要红包为由的闹婚行为不但损害了罗

帆的尊严和名誉，还涉嫌干涉罗帆和张妮的婚姻自由。而且，刘铭闹婚

期间对罗帆的言语侮辱，也构成了对罗帆人格权的侵犯。此外，刘铭

对罗帆喷洒泡沫的行为，也危及对方人身安全。“幸好罗帆的眼睛受伤

不严重，如果造成失明，刘铭可能会因触犯刑法而被刑拘。”

文德勇介绍，根据刘铭的侵权手段、场合、后果等情况，司法所经

综合考虑后决定：刘铭须当面道歉，并删除转发的视频，恢复罗帆的

名誉，消除不良影响，同时赔偿其精神抚慰金 6000 元。最终，刘铭于

6月2日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认罚。

（文中除文德勇外，其余均系化名）

【律师说法】

策划者即使没有过分婚闹也要担责
刘悦 ( 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)

常见的“婚闹”行为里，新娘或伴娘多为受害者。比如，

新郎好友对新娘或伴娘撕扯衣裙甚至“袭胸”的行为，情

节严重的，或涉嫌触犯《刑法》。根据《刑法》第237条规定，

“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

的，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

当众犯前款罪的，处5 年以上有期徒刑。”

需要指出的是，在这类“婚闹”行为中，一旦出现违

法犯罪行为，且实际发生的情况符合策划预期之内的，那

么，策划人即便没有猥亵行为，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此外，有些地方在“婚闹”时往往增加了隔门“听床”

环节。如一经证实有人偷窥或偷听到新郎与新娘的隐私并

向外传播，其行为则构成侵犯新婚夫妻的隐私权，应承担

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等民事侵权责任。

如果是在婚礼上大吵大闹、借机滋事，扰乱社会秩序

的，依据我国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相关条例，相关部门

将给予行政处罚，情节严重的将构成犯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

如果在“婚闹”中因“整人”游戏发生意外致人受伤或死亡，

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。

【专家解析】

“闹婚”应循法有度
张楚文 ( 湖南省社会学研究协会秘书长 ) 

原本，“婚闹”是新人结婚时烘托热闹气氛的一种娱

乐方式，但“婚闹”应有度，须与传统文化、道德、法律

不相冲突。

如果打着“婚闹”之名，对伴娘等女性行猥亵之举，

这样赤裸裸的强制猥亵行为，只会给当事人造成严重的身

心创伤。

当然，有些地方会将“受罚”对象转向新郎或伴郎，

通过给他们穿女性内衣、丝袜，或用皮鞭抽打、泼油漆等

恶搞行为营造出一种热闹的场景。然而，这些野蛮粗鲁的

行为，实际上却是在道德边缘疯狂试探，甚至突破了法律

底线，是要承担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的。

归结到底，“婚闹”的目的是把婚庆场面推向高潮，同

时，它还赋予了为新婚夫妻驱邪避陋、催生催育、甚至“性

启蒙”的深刻意义。作为我国传承千年的婚庆民俗，“婚闹”

应多些对优良传统的弘扬、少些对公序良俗和法律的破坏。

对此，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宣传引导、促进移风易俗。

亲戚拍下的视频显示，罗帆与妻子张妮被喷了一身泡沫。

一种说法
河南一未婚女子 5 地“被结婚”

莫名背上“婚史”，
你可这样维权

8月13日，江苏省南通经济

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

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特殊的案件。

2019 年年底，家住河南省驻

马店市的尚艳（化名）与男友准

备结婚，但两人领证时却得知一

个惊人的消息：系统显示，尚艳

在 2004 年 9月至 2005 年 7月间，

与5 名男子分别在江苏如东、山

东邹城、河北定州、河北围场、

安徽阜阳等地“登记结婚”，不能

再办理结婚登记。可尚艳却称，

她不认识这 5 名男子。

无故“被结婚”5 次，尚艳

先后要求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

记。撤销请求被拒后，她一纸诉

状将民政部门告上了法庭。

最终，经江苏省南通市经济

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

本案系一起被他人冒名登记的案

件，如东县民政局将毫不知情的

尚艳登记为婚姻一方，明显违法，

系无效行政行为。且尚艳的“婚

史”仍存于全国婚姻登记系统之

中，该无效行为对尚艳的婚姻自

主合法权益持续侵害，尚艳向如

东县民政局申请撤销，如东县民

政局作为登记机关应当履行纠错

义务，主动依法进行补救，而不

能以没有职权为由放任该错误信

息的存在。

湖南燕宇律师事务所主任张

艳表示，“被结婚”不仅影响当事

人真实的结婚登记需求，还会造

成当事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重婚。

生活中，不少人很在意甚至忌讳

配偶有过婚史 , 由此，“被结婚”

的记录往往会给当事人造成极大

的心理负担。

如果真出现“被结婚”的情况，

该如何维权？

张艳表示，“被结婚者”可

通过民政部门获取“结婚”资料，

由于“被结婚”的相关信息并非

本人登记，那么，无论是结婚证

照还是签字，都必然不是“被结

婚者”所为，这些都是后期要求

更改的证据。待拿到证据后，“被

结婚者”可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

重新核查，如果民政部门拒不配

合、更正 , 那“被结婚者”可以民

政部门不作为导致其配偶权、名

誉权受损为由，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同时，也可向偷偷提供“被

结婚者”身份信息的人进行追责，

因为其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的姓

名权、个人信息保护、个人信息

处理等规定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

事赔偿责任。

扫一扫，分享给更多人


